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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贵州省中小学校选用采购校服规范流程

一、学校集体决策
将校服选用采购工作纳入“三重一大”事项管理，在与家长委员会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合理确定选用需求（包括采购年级、款式、套数、件数、价格区间、供应企业服务年限等），结合实际制订校服选用工作方案，由学校按照“三重一大”决策程序要求集体决策通过后进行公布，启动征集校服采购意向。
二、征集采购意向
将集体决策通过的校服选用工作方案向所有在校生家长征求意见，征得三分之二及以上家长同意后方可按程序要求采购。
三、组建选用组织
学校成立由学校管理人员、家长代表、教师代表、在校生代表、社会代表等组成的校服选用组织（其中在校生和家长代表占比不得低于80%），负责选用、采购、监督等工作。选用组织设组长1名，副组长或监督员2名。组长（召集人）由学校推荐，原则上为学校管理人员代表。组长要对选用组织人员培训，明确职责任务。选用组织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在民主协商基础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自主决策。选用组织每次商讨会议决策需形成会议纪要。
四、确定校服选用模式
校服选用组织要根据学校实际情况，选择适合本校的校服选用模式，校服选用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校服选用组织按照流程自主确定企业；二是校服选用组织委托第三方招标代理机构公开招标确定企业；三是在沟通一致的基础上，采用“多校联合、一校为主”方式开展校服招标采购。
校服选用模式确定后，要及时制定采购方案并报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向家长、社会公布。
五、校服采购具体环节
校服采购不得对供应商的资格和评分标准等方面设置歧视性条件，不得要求供货企业必须为本地企业，或要求企业在当地设置工厂、纳税等。亦不得为特定供应商设定排他性、倾向性条件。
（一）校服选用组织自主确定供货企业模式。
1.校服选用组织制订校服采购方案、采购信息，在采购平台、网站、学校公告栏等多渠道公开发布；
2.校服选用组织对报名企业进行资格审查，核实企业质量保障能力、售后服务水平、社会信誉，从中筛选出不少于3家企业；
3.校服选用组织通知筛选出的企业，准备样品和报价等相关资料，在规定时间参加现场评比；
4.校服选用组织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确定供货企业。
以上4个环节要形成完整纪要。
（二）校服选用组织委托第三方招标代理机构公开招标确定供货企业模式。
1.校服选用组织和第三方招标代理机构沟通选用需求、注意事项、质量要求、价格区间、服务要求等事项，并由学校和招标代理机构签订委托合同；
2.校服选用组织审查招标代理机构制作的招标文件，确认无误后，由招标代理机构发布招标公告；
3.校服选用组织选派代表作为采购人代表，参与评标工作；
4.招标结果报校服选用组织确认。
以上4个环节要形成完整纪要。
（三）规模较小的学校可采用“多校联合、一校为主”方式采购校服，结合实际选取前述两种模式中任一种，按流程规范确定供货企业。工作过程中，各环节要形成完整纪要。
六、公示采购评选结果
校服采购评选结束后，对拟确定的供应企业名称、款式、质量要求、采购价格、服务年限、售后服务要求和意见反馈渠道等事项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七、签订采购合同和支付校服费用
公示期间无异议，或相关反映的问题得到有效处理后，方可由学校与校服供应企业签订采购合同，并向家长公布。不得委托家长委员会签订校服采购合同。校服费用由学生家长直接支付给供货企业；校服纳入服务性收费项目的地区，由学校统一支付供货企业，学校不得违规截留、挪用、挤占校服费用，并及时公开校服费用收支情况。不得委托家长委员会代收校服费用。
八、校服检查验收
学校要建立校服检查验收制度，并做好进货检查验收记录。要按照合同约定通过批量发货后随机抽样或日常零星购买抽样的方式，重点查验法定检验机构出具的本批次成衣质量检验报告原件及成衣质量标识，每个批次和样式的校服各抽取2套（件）留样封存，作为必要时送检的样本。委托的检验检测机构须与供货企业的送检机构不同。接受送验的检验检测机构不得再接受供货企业委托送验。质量检测报告及时向家长、社会公布。
九、售后服务保障监管
采购结束后，采购单位及时公布校服质检报告及企业售后服务有关事项，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要定期开展满意度调查，督促供货企业做好售后服务保障相关工作。
十、资料存档备查
每次选购结束后，学校应将采购各环节相关资料（会议纪要、采购方案、采购合同资料、检验报告、验收报告、投诉处理等）存档备查，并向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报备，主动接受相关部门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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